
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解除机制实施细则

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严肃校规校纪的同时，鼓励受处分学生改正

错误，营造全校良好的学风、校风，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上

海电力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在籍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

第二条 学生受开除学籍以外的处分，在处分期间内对错误有深刻认识，表

现良好，未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可申请处分解除。在处分期满后的一个月内，由

本人填写《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解除申请表》，同时向二级学院（部）

提交解除违纪处分的书面申请。

第三条 二级学院（部）负责对学生违纪处分期间的表现情况组织考察。可

通过组织学生座谈会、单独谈话，征求辅导员、任课教师意见等途径对学生处分

期间各方面的表现进行较全面的了解，形成综合考察意见，并将相关材料汇总整

理后上报处理此学生违纪的学校主管部门。

第四条 学校主管部门视其违纪行为类别会同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后，形

成材料上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五条 经学校批准后，主管部门出具《学生处分解除决定书》，由二级学

院（部）通知学生本人，同时该决定书归入其本人档案。

第六条 学生本人在申请违纪处分解除期内未提出违纪解除申请的，如无特

殊原因，则视为自动放弃，学校不再受理。

第七条 学生已受过违纪处分，再次违纪的，如仍在前一处分期间，则两次

处分均不予解除；如在前一处分期满解除后，则再次违纪所受处分不予解除。

第八条 对于违纪处分期限超过毕业日期的学生，满足第二条的情况下，可

于毕业前提交违纪处分解除申请。如无特殊原因，毕业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书

面申请，则视为自动放弃，学校不再受理。

第九条 对学生的处分和解除处分的材料，学校应当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

书档案和本人档案。

第十条 本细则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